
证券代码：002805        证券简称：丰元股份        公告编号：2022-081 

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投资标的名称：山东丰元东佳锂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名，以工商

登记机关最终核准登记为准，以下简称“丰元东佳”）。 

2、投资金额：丰元东佳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0万元，其中，山东丰元化

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丰元化学”）全资子公司

山东丰元锂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元锂能”）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

14,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70%；山东东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佳

集团”）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 6,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30%。丰元东佳为丰

元锂能的控股子公司。 

3、丰元东佳成立后，作为公司在枣庄市峄城区年产 10万吨磷酸铁项目的运

营主体，负责该项目的具体运作。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基本情况 

公司拟与峄城区人民政府签订《峄城区人民政府与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丰元化学草酸退城入园和 10万吨磷酸铁建设”项目合同书》（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拟签署<“丰

元化学草酸退城入园和 10 万吨磷酸铁建设”项目合同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80），为进一步推进 10万吨磷酸铁建设项目，丰元锂能拟与东佳集团签署

《山东丰元锂能科技有限公司与山东东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投资合作协议》，

双方共同出资设立山东丰元东佳锂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丰元东佳注册资本为人

民币 20,000 万元，其中丰元锂能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 14,000万元，占注册资

本的 70%；东佳集团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 6,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30%。丰



元东佳为丰元锂能的控股子公司。 

（二）审议情况 

2022 年 8月 29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

公司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议案》，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全权办理与本次

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订相关的具体合同，办

理设立公司相关的事项，制定和实施具体方案，办理本次投资合作所需的监管机

构、政府部门审批、备案等相关事项等。 

本次签署投资合作协议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一）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山东东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3007456925829 

3、注册资本：10,000万 

4、注册地址：博山区秋谷横里河 55号 

5、法定代表人：孙鹏 

6、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7、营业期限：2002年 12月 19日至无固定期限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颜料制造；颜料销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

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塑料制品制造；选矿；矿

物洗选加工；建筑砌块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物业管理（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水泥生

产；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货物进出口；各类工程建设活动；矿产

资源（非煤矿山）开采；发电、输电、供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9、控股股东：自然人孙家财持有 44.1%股权。 

（二）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1年 12月 31 日 

（经审计） 
2022年 3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322,469,223.37 2,463,077,511.29 

负债总额 1,172,865,828.97 1,337,215,803.36 

资产负债率 50.50% 54.29% 

净资产 1,149,603,394.40 1,125,861,707.93 

营业收入 2,648,905,251.93 616,957,484.92 

利润总额 202,715,362.21 -29,810,857.62 

净利润 168,001,603.08 -29,872,069.91 

（三）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系：东佳集团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共同对外投资并成立合

资公司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经查询，山东东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投资标的情况（以最终工商登记信息为准） 

1、公司名称：山东丰元东佳锂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山东省枣庄市峄城区 

3、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4、主营范围：锂电池材料、锂电池及配件（不含危险化学品及化工产品）

生产、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不含出版物）。 

5、股权结构 

  单位：人民币万元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山东丰元锂能科技有限公司 14,000.00 70.00% 货币 

山东东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000.00 30.00% 货币 

合计 20,000.00 100.00% ——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方：山东丰元锂能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山东东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条  合作背景及合作目标 

目前锂电市场前景广阔，具有高增长潜力，为了扩展锂电业务规模，甲、乙

双方拟共同投资建设“10万吨磷酸铁项目”。 

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合作内容： 

甲、乙双方拟在山东省枣庄市峄城区共同出资 20,000.00 万元（其中,甲方

现金实缴出资 14,000.00 万元，乙方现金实缴出资 6,000.00 万元，具体出资额

及出资期限双方另行商议）设立一家由甲方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山东丰元东佳锂

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登记信息为准，以下简称“丰元东佳”），

拟规划建设“年产能 10万吨磷酸铁项目”。 

第二条  丰元东佳的基本信息、出资方式及金额 

丰元东佳基本信息如下（以最终工商登记信息为准）： 

公司名称：山东丰元东佳锂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20,0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山东省枣庄市峄城区  

主要经营范围：锂电池材料、锂电池及配件（不含危险化学品及化工产品）

生产、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不含出版物）。 

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山东丰元锂能科技有限公司 14,000.00 70% 货币 

山东东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000.00 30% 货币 

合计 20,000.00 100.00% —— 

 

第三条 出资约定、建设期限 

甲乙双方应在丰元东佳工商注册后 36 个月内完成全部实缴出资。项目一期：

5 万吨磷酸铁，自开工建设始 18 个月完成建设并投产；项目二期：5 万吨磷酸



铁，自一期完成建设始 18个月完成建设。 

第四条 经营管理约定 

1、公司股东会是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和权力机构，审议公司《章程》约定

的各项重大事项。 

2、丰元东佳设立由 3 名董事组成的董事会，其中甲方有权推荐 2 名董事候

选人，乙方有权推荐 1名董事候选人，董事长由甲方委派董事担任，经董事会选

举产生。董事每届任期三年，连选可以连任。公司董事会至少每季度召开一次定

期会议，具体职权范围按照《公司章程》约定执行。甲方同意并支持乙方推荐的

董事候选人通过丰元东佳股东会选举。公司董事长兼任法定代表人。 

3、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监事一名，由甲方委派，负责监督公司决策机构和

执行机构的合规性与合理性程序。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兼任监事。监事

每届任期三年，连选可以连任。 

4、公司实行总经理负责制，总经理每届任期三年，具体负责执行公司股东

会和董事会的决策事项，以及各项日常经营事项。总经理由甲方推荐，并由公司

董事会聘任产生。 

5、公司设财务总监或经理一名，每届任期三年，负责公司的资金支付与账

目核算，由甲方推荐，并由董事会聘任产生。 

第五条 利润分配 

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以经董事会认可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年度报告为准，甲

乙双方按照认缴出资比例分配利润。在无重大项目投资资金需求时，每年留足生

产经营必要的流动资金及提取法定公积金后，剩余利润全部现金分红，以促进双

方股东投资权益实现。具体分配方案以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为准。 

第六条  双方的权力和义务 

1、甲方负责委派相关经营管理团队负责丰元东佳的生产经营管理，应当做

好公司的生产、质量、技术及运营管理，尽快促使“年产能 10万吨磷酸铁项目”

竣工投产运营。 

2、乙方协调当地附近范围 200公里以内的磷矿及磷资源的供应。 

3、甲乙双方按照投资比例同步实缴出资。 

4、双方对公司的出资全部实缴到位后，若合资公司后续经营存在资金短缺

的，双方可协商对后续追加投资或融资支持等方式。 



第七条 其他 

双方一致同意由甲方或甲方母公司丰元股份委派专人成立项目团队，负责本

合同约定的总投资额和建设规模范围内，就招商引资政策、项目落地等进行磋商，

签署相关项目投资协议、办理相关立项、注册登记等审批手续。 

第八条 通知及送达 

1、在本协议有效期内，因法律、法规、政策的变化，或任一方丧失履行本

协议的资格和/或能力，导致影响本协议的履行，该方承担相应的在上述事项产

生后的十天内通知其他各方的义务。 

2、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通知、以书面送达的方式为有效，书面形式包括但

不限于：文书、传真、电子邮件。 

第九条 违约责任 

本协议生效后，各方应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全面、适当、及时地履行其义务或

约定，除不可抗力等因素外若本协议的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任何约定，则构成

违约，给守约方造成损失的，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的实际损失。 

第十条 争议解决 

1、本协议的效力、解释及履行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2、本协议各方当事人因本协议发生的任何争议，均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

决，协商不成，各方均可向甲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一条 附则 

1、本协议自各方履行内部审议程序且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

章之日起生效。 

2、本协议一式肆份，各方各持壹份，剩余贰份用于办理工商注册。 

3、本协议未尽事项，协议各方可另行签署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与本协议

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五、本次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磷酸铁是公司主营业务磷酸铁锂正极材料的重要原材料之一，丰元锂能本次

与东佳集团设立合资公司建设年产 10 万吨磷酸铁项目，旨在充分发挥各自优势

和资源。东佳集团是以生产新材料钛白粉为主的股份制企业集团，是山东省制造

业单项冠军企业和山东省高端品牌培育企业，在钛白粉领域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和



形象。基于东佳集团拥有钛白粉生产过程中副产品硫酸亚铁资源优势，丰元锂能

与其成立合资公司生产磷酸铁产品，有利于提升公司供应链稳定性，降低原材料

价格波动对公司的不利影响，降低产品生产成本，提高公司产品综合性能，同时

对公司开拓上游产业链及优化产业布局有着积极意义，符合公司长远战略发展规

划。 

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若本协议项目顺利实施，对公司发展布局将会

产生积极影响，促进公司的长远发展，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一定影响。 

本次协议的签订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构成重大影响，协

议的履行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 

六、风险提示 

1、由于项目的建设实施需要一定的周期，涉及项目的实施尚需政府部门立

项核准及报备、土地公开出让、环评审批和施工许可等前置审批手续，是否能够

通过核准及通过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存在项目建设进度不及预期的风险。

如因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调整项目的实施可能存在顺延、变更、中止或终止的风

险。 

2、本次投资项目的产品主要应用于锂电池正极材料生产，若未来宏观经济

的景气度下降，或者新能源汽车及锂电池产业政策发生不利变化，可能会对合资

公司下游市场需求产生不利影响，合资公司可能面临销售困难、产能过剩风险。 

    3、随着国家环保治理的不断深入，社会的环保意识逐步增强，如果未来政

府对精细化工企业实行更为严格的环保标准，公司对环保治理成本将不断增加，

未来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项目的收益水平。 

4、本次投资项目部分投资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投资、建设过程中的资金

筹措、信贷政策的变化、融资渠道的通畅程度将使公司承担一定的资金财务风险。 

5、本协议中有关产能等条款并不代表公司对未来业绩的预测，亦不构成对

投资者的业绩承诺。公司郑重提示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公司亦将按

规定及时披露相关进展情况。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山东丰元锂能科技有限公司与山东东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投资合作协

议》。 

 

特此公告。 

 

 

  

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8月 30日 


